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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产权工作专项经费情况
（一）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总体情况表
填报要求：

1. 需填报省（区、市）本级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投入数据；

2. 需填报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本级、总体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投入；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总体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投入等于本级经费加上各市级行政区所辖县级行政区（县、市辖区、县级市等）知识产权专项经费的汇总；均填写2017年数据；
3. 需填报全省（区、市）范围内县级行政区（县、市辖区、县级市等）本级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汇总数据；
4. 知识产权专项经费不包括人头费和日常办公经费； 
5. 若知识产权局为科技厅（局）下属二级局，或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或为科技厅（局）的内设处室，则科技专项经费中调剂用作知识产权工作的经费列入知识产权专项经费；
6. 直辖市所辖区县知识产权局按照地级市局对待；
7.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照计划单列市，有关数据列入新疆自治区，下同；
8. 专利资助奖励专项列入知识产权专项经费。
	序号
	名称
	2017年本级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投入（万元）
	2017年总体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投入（万元）

	
	（省区市）
	
	（省级不需要填写）

	
	（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

-逐个分别填写）
	
	

	
	（地级市-逐个分别填写）
	
	

	
	（县级行政区-汇总数据填写）
	
	（县级不需要填写）

	
	
	
	

	
	
	
	

	
	
	
	

	
	
	
	

	
	
	
	

	
	
	
	

	
	（可自行添加）
	
	


（二）省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情况表
填报要求：
1. 需填报2016年和2017年省（区、市）本级知识产权专项经费具体项目名称、数额、及其是否调整的具体情况；
2. 请对专门用于试点示范城市工作、强县工程或本省县域促进项目工作的经费来源给予注明；

3. 请在“项目情况”一栏中要选择的类别（“不变”、“调整”）下面打“√”；

	4. 经费数额的单位是“万元”。


	2016年
	2017年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额
	项目情况
	调整后

项目名称
	数额

	
	
	
	不变
	调整
	
	

	1
	
	
	
	
	
	

	2
	
	
	
	
	
	

	3
	
	
	
	
	
	

	
	（可自行添加）
	
	
	
	
	

	总计
	
	
	

	2017年专门用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市的工作经费（直接、明确用于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工作经费,非其他专项向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倾斜投入的资金）    
	（注明经费来源于上述第几个项目）

	2017年专门用于试点示范城市的工作经费（直接、明确用于试点示范城市工作，非其他专项向试点示范城市倾斜投入的资金）          
	（注明经费来源于上述第几个项目）

	2017年专门用于强县工程或本省县域促进项目的工作经费（直接、明确用于强县工程或本省区市县域促进项目工作，非其他专项向强县工程或本省区市县域促进项目倾斜投入的资金）        
	（注明经费来源于上述第几个项目）


（三）市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情况表
填报要求：
1. 需填报2016年和2017年各个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本级知识产权专项经费具体项目名称、数额、及其是否调整的具体情况；
2. 请对专门用于试点示范城市工作、强县工程或本省县域促进项目工作的经费来源给予注明；

3. 请在“项目情况”一栏中要选择的类别（“不变”、“调整”）下面打“√”；

4. 经费数额的单位是“万元”。
	
	2016年
	2017年

	名称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额
	项目情况
	调整后

项目名称
	数额

	
	
	
	
	不变
	调整
	
	

	（填写市局名称）
	1
	
	
	
	
	
	

	
	2
	
	
	
	
	
	

	
	3
	
	
	
	
	
	

	
	
	（可自行添加）
	
	
	
	
	

	
	总计
	
	
	

	
	2017年专门用于建设知识产权强市的工作经费（直接、明确用于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的工作经费,非其他专项向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倾斜投入的资金）    
	（注明经费来源于上述第几个项目）

	
	2017年专门用于试点示范城市的工作经费（直接、明确用于试点示范城市工作，非其他专项向试点示范城市倾斜投入的资金）
	（注明经费来源于上述第几个项目）

	
	2017年专门用于强县工程或本市县域促进项目的工作经费（直接、明确用于强县工程或本市县域促进项目工作，非其他专项向强县工程或本市县域促进项目倾斜投入的资金）
	（注明经费来源于上述第几个项目）

	（可复制整体表格，自行添加，计划单列市局、副省级城市局、地级市局逐个分别填写）


（四）进入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的县（市、区）级财政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情况表
填报要求：
1. 需填报各个进入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的县级行政区（县、市辖区、县级市等）本级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投入情况； 
2. 需要填写2017年经费数据；
3. 经费数额的单位是“万元”。
	序号
	名称
	2017年知识产权专项经费投入
（万元）

	1
	（知识产权强县名称）
	

	
	
	

	
	
	

	
	
	

	
	
	

	
	（可自行添加）
	


二、知识产权局机构建设情况
（一）省级知识产权局机构建设情况表
填报要求：
1. 科技厅（局）加挂知识产权局牌子，独立性认定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规格按副厅级对待，科技厅（局）内设处室规格按正处级对待，计划单列市局、副省级城市局、地级市局依此类比处理；
2. 直辖市所辖区县知识产权局按照地级市局对待；

3. 编制内人员数量为本局及参公管理的独立执法大队（不含其他下属单位）专职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编制内实有人员数量（含在编临时借调出人员，不含借调入人员数量）；

4. 与科技厅（局）共用的处室人员不计入实有人员人数；

5. “是否调整”一栏，对照时间期限为2016至2017年一年间；

6. 请在“是否调整”一栏中要选择的类别（“不变”、“调整”）下面打“√”。如有调整，“调整状况”一栏中则填写调整前的情况;

7. 请在表格空白处填写相应的选项字母、数字以及相应内容。
	内容
	情况
	是否调整
	调整
状况

	
	
	不变
	调整
	

	独立性

A.完全独立         B.科技厅（局）下属二级局
C.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D.科技厅（局）的内设处室
	
	
	
	

	规格
A.正厅  B.副厅  C.正处  D.副处  E.科级
	
	
	
	

	性质

A.行政  B.参公  C.事业
	
	
	
	

	内设机构数量
	
	
	
	

	内设机构名称
	
	
	
	

	
	
	
	
	

	
	（可自行添加）
	
	
	

	局编制内人员数量
	
	
	
	

	下属单位数量
	
	
	
	

	下属单位
编制内人员数量
	
	
	
	

	下属单位信息
	名称
	性质
A.行政
B.参公

C.事业
	规格

A.正厅
B.副厅
C.正处
D.副处
E.科级
	编制数

	
	
	
	
	

	
	
	
	
	

	
	（可自行添加）
	
	
	

	所辖区域知识产权局设置情况
	所辖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数量：
其中设置知识产权局的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市数量：         

	备注
	


（二）市级知识产权局机构建设情况表
填报要求：
1. 编制内人员数量为本局及参公管理的独立执法大队（不含其他下属单位）专职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编制内实有人员数量（含在编临时借调出人员，不含借调入人员数量）；

2. 与科技局共用的处室人员不计入实有人员人数；

3. “是否调整”一栏，对照时间期限为2016至2017年一年间；

4. 请在“是否调整”一栏中要选择的类别（“不变”、“调整”）下面打“√”。如有调整，“调整状况”一栏中则填写调整前的情况;

5. 请在表格空白处填写相应的选项字母、数字以及相应内容。
	单位
	内容
	情况
	是否调整
	调整
状况

	
	
	
	不变
	调整
	

	（填写市局名称）
	独立性

A.完全独立           B.科技局下属二级局
C.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D.科技局的内设处室
	
	
	
	

	
	规格
A.正厅  B.副厅  C.正处  D.副处  E.科级
	
	
	
	

	
	性质

A.行政  B.参公  C.事业
	
	
	
	

	
	内设机构数量
	
	
	
	

	
	内设机构名称
	
	
	
	

	
	
	
	
	
	

	
	
	（可自行添加）
	
	
	

	
	局编制内人员数量
	
	
	
	

	
	下属单位数量
	
	
	
	

	
	下属单位
编制内人员数量
	
	
	
	

	
	下属单位信息
	名称
	性质
A.行政
B.参公
C.事业
	规格

A.正厅
B.副厅
C.正处
D.副处
E.科级
	编制数

	
	
	
	
	
	

	
	
	
	
	
	

	
	
	（可自行添加）
	
	
	

	
	所辖区域知识产权局设置情况
	所辖县级行政区（县、市辖区、县级市等）数量：         
其中设置知识产权局的县级行政区（县、市辖区、县级市等）数量：    
所辖县级行政区（县、市辖区、县级市等）专职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总人数：

        人

（注：各分管局领导只算1人）

	
	备注
	

	（可复制整体表格，自行添加，计划单列市局、副省级城市局、地级市局逐个分别填写）


（三）进入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的县（市、区）级知识产权局机构建设情况表
填报要求：
1. 编制内人员数量为县级行政区（县、市辖区、县级市等）知识产权局本局及参公管理的独立执法大队（不含其他下属单位）专职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编制内实有人员数量（含在编临时借调出人员，不含借调入人员数量）；

2. 与科技局共用的处室人员不计入实有人员人数；

3. “是否调整”一栏，对照时间期限为2016至2017年一年间；

4. 请在“是否调整”一栏中要选择的类别（“不变”、“调整”）下面打“√”。如有调整，“调整状况”一栏中则填写调整前的情况;

5. 请在表格空白处填写相应的选项字母、数字以及相应内容。
	单位
	内容
	情况
	是否调整
	调整
状况

	
	
	
	不变
	调整
	

	（请

填写县局名称）
	独立性

A.完全独立           B.科技局下属二级局
C.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D.科技局的内设处室
	
	
	
	

	
	规格
A.正厅  B.副厅  C.正处  D.副处  E.科级
	
	
	
	

	
	性质

A.行政  B.参公  C.事业
	
	
	
	

	
	内设机构数量
	
	
	
	

	
	内设机构名称
	
	
	
	

	
	
	
	
	
	

	
	
	（可自行添加）
	
	
	

	
	局编制内人员数量
	
	
	
	

	
	下属单位数量
	
	
	
	

	
	下属单位编制内人员数量
	
	
	
	

	
	下属单位信息
	名称
	性质
A.行政
B.参公
C.事业
	规格

A.正厅
B.副厅
C.正处
D.副处
E.科级
	编制数

	
	
	
	
	
	

	
	
	
	
	
	

	
	
	（可自行添加）
	
	
	

	
	所辖区域知识产权局设置情况
	所辖乡镇级行政区数量：         
其中设置知识产权局（机构）的乡镇级行政区数量：         
所辖乡镇级行政区专职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总人数：

        人

（注：各分管局（机构）领导只算1人）

	
	备注
	

	（可复制整体表格，自行添加，进入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的县（市、区）级局逐个分别填写）


三、专利（知识产权）法规规章、战略规划情况
填报要求：

1. 地方性法规、规章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及规章，请参照《立法法》的定义；

2. 填报的地方性法规、规章需现行有效；

3. 若某部现行有效的法规或规章，最早于某年颁布，后于某年修订，再于某年修订，请注明修订次数与修订时间。

（一）地方性法规情况表
	序号
	法规名称
	首次颁布时间
	修订次数及其具体时间
	末次颁布主体及公告号

	
	
	
	
	

	
	
	
	
	

	
	
	
	
	

	
	
	
	
	

	
	
	
	
	

	
	
	
	
	

	
	
	
	
	

	
	
	
	
	

	
	
	
	
	

	
	
	
	
	

	
	可自行添加
	
	
	


（二）地方政府规章情况表
	序号
	规章名称
	首次颁布时间
	修订次数及其具体时间
	末次颁布主体及公告号

	
	
	
	
	

	
	
	
	
	

	
	
	
	
	

	
	
	
	
	

	
	
	
	
	

	
	
	
	
	

	
	
	
	
	

	
	
	
	
	

	
	
	
	
	

	
	
	
	
	

	
	可自行添加
	
	
	


（三）战略、规划、考核、评议及专利奖情况表
填报要求：
1. 某地区出台战略或规划，则在对应位置填写地区名称、战略、规划名称及文号，并填入发文主体和实施规格的选项字母，若未出台，仍需填写该地区名称，其他位置留出空白；
2. 纳入政府考核、评议机制实施以及专利奖励情况，同上述要求。
	
	知识产权战略
	专利（知识产权）“十三五”规划

	地区
	战略全称及文号
	发文主体

A.政府

B.政府办公厅

C.多部门联合发文

D.知识产权局
	实施规格

A.政府领导

B.政府办公厅领导

C.知识产权局领导
	规划全称及文号
	发文主体

A.政府

B.政府办公厅

C.多部门联合发文

D.知识产权局
	实施规格

A.政府领导

B.政府办公厅领导

C.知识产权局领导

	（省）
	
	
	
	
	
	

	（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逐个分别填写）
	
	
	
	
	
	

	（地级市-逐个分别填写）
	
	
	
	
	
	

	可自行添加
	
	
	
	
	
	


	
	专利指标纳入政府考核情况
	知识产权评议机制实施情况
	专利奖设立及中国专利奖配套奖励情况

	地区
	是否纳入考核

A.是  B.否
	是否实施评议机制

A.是  B.否
	设立专利奖与否

A.是  B.否
	是否有中国专利奖配套奖励

A.是  B.否

	（省）
	
	
	
	

	（计划单列市、副省级城市-逐个分别填写）
	
	
	
	

	（地级市-逐个分别填写）
	
	
	
	

	可自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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